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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不够深入扎实， 对新情况、新问题掌握不

准、 研究不透 。 二是源头治理力度不足。 化工园区外中小危化品企

业安全管理待加强， 一些县（市、 区）还存在危化品企业安全分类

整治不深入、 不透彻 ，底数情况不清，非法违法”小化工“整治力度

不够彻底。 三是安全投入需加强， 部分涉及“两重点一重大”的化工

企业还应持续完善泄漏检测报警、 紧急切断、自动化控制和安全仪

表系统的配备，日常使用维护保养工作应进一步规范。部分企业（单

位）还存在一定程度消防基础设施设备及管道老化。 四是应急处置

力量不足， 部分企业专职消防队人员不足、 装备水平不高， 工艺处

置队和应急处置队联动还需要进一步加强。

（二）安全生产责任落实不到位。一是安全监管执法力量薄弱，

部分县（市、 区）危化品安全监管执法人员不具备相关专业学历，

行政执法力度仍需加强。 二是一些企业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主体责

任 不落实。 风险辨识和管控制度执行不严，自查、自纠、自改不自

觉、 不 主动， 忽视自身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和问题。 检维修、 特殊作

业环节管理不严，对承租单位管理不到位；危化品企业 ”两类重点人

员” 资质未达标， 安全责任落实不到基层班组， 一些重大危险源包

保责任人只挂名不履职。 三是中小型企业安全管理水平较低。 各类

排查整治发现一 些企业负责人安全意识不够强、安全管理能力不足。

四是信息化建设需提升。 化工园区和部分重点企业对重大危险源、

重点场所、 基础设施等智能化管理建设主动性不强，未按要求落实

“工业互联网＋危化安全生产＂ 试点建设，线上、线下监管没有有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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